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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关于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

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聘请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。中天运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向公司提交了《2018 年半年度度审计报告》（中天运[2018]

审字第 91105 号），该审计报告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。 

一、审计意见 

我们审计了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鸿特科技”）的财务

报表，包括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，2018 年 1-6 月的合

并及母公司利润表、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

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。 

我们认为，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

公允反映了鸿特科技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

1-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。 

二、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

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。审计报告的“注

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”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。

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，我们独立于鸿特科技，并履行了职业道德

方面的其他责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审

计意见提供了基础。 

三、强调事项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： 

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，鸿特科技与关联方东莞团贷网互联网科技

服务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东莞团贷网”)为借款人和投资人合作提供了完整的互

联网金融中介服务，包括信息搜集、信息公布、资信评估、信息交互、借贷撮

合等。由于国家监管政策要求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验收至 2019年 6月末完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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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团贷网尚未完成备案，未纳入到鸿特科技，业务具有不完整性，鸿特科技

助贷业务收入对东莞团贷网存在重大依赖性。由于东莞团贷网未完成监管备案，

鸿特科技助贷业务收入的持续性未来存在不确定性。 

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。 

四、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认为，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严格按照

审慎性原则，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[中天运[2018]

审字第 91105 号]，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。 

（二）该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不属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

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

及事项的处理》中规定的明显违反会计准则、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规定的

情形。 

（三）关于强调事项的说明 

1、公司子公司鸿特普惠、鸿特信息咨询主要面向小微企业及个人提供借款

咨询服务，并将符合条件的借款客户推荐给合作的资金平台及金融机构；由于

两家助贷机构大部分业务的资金合作平台为东莞团贷网，造成公司金融科技服

务业务对东莞团贷网存在依赖性。 

根据我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万和集团与派生集团等各方签署的原《战略合作

协议》约定及其进展情况，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《关于间接控

股股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66）以及 2018 年 1 月 29

日披露的《关于间接控股股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8-017），待东莞团贷网取得监管机构的备案登记后，通过合法合规

方式，东莞团贷网平台及商标将永久独占免费授权给我公司及子公司使用，将

消除上述非标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。但截止目前，整个网贷行业均尚未完成验

收及监管备案，相关政策尚不明朗，虽然东莞团贷网已经向相关监管部门提交

了备案验收申请，但尚无法预计获得备案的时间。 

2、公司董事会通过审慎评估网贷行业现状及前景，对子公司相关业务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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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当的调整以积极应对有关变化，包括如下三个方面：第一，拓展资金合作机

构。2018 年 4 月以来，公司已经与银行、保险、小贷等多家金融机构，签署了

合作协议，向其推荐借款客户，改变原资金合作渠道主要依赖团贷网平台的情

况；第二，公司的金融科技业务，重点以科技为核心，加强大数据风控、人工

智能方面建设，以技术输出为发展方向，去除主要为借款人提供借款咨询方案

及服务的情况；第三，在网贷行业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，公司暂不经营网贷平

台，不扩大与网贷机构合作的业务。公司通过以上方式，逐步消除本次强调事

项涉及事项的影响。 

除以上措施以外，公司将重点开展智能制造、环保等实业领域业务，提高

产品科技含量及市场竞争力，提升智能制造等实业板块业绩，彻底消除本次强

调事项涉及事项的影响，努力创造更好的业绩回馈全体股东！ 

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本次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提出的强调事项内容，将根

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严格按照相关信息披露准则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并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说明。 

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8月 28日 

 




